
华电新疆沙湾能源有限公司热网工程（沙湾综合智慧

能源一期工程（热网）建设项目、沙湾综合智慧能源

项目热网工程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2年 2月 16日，华电新疆沙湾能源有限公司依据《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组织召开沙湾综合

智慧能源项目一期工程（热网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现场验收会，

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及 3 位

验收专家（参会人员名单见附件 1）。验收组现场核查了工程建设及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工程建设情况的介绍、验

收调查单位对该工程验收调查报告的汇报，审阅并核查了相关资料，

经认真讨论，形成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华电新疆沙湾能源有限公司热网工程位于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

已建城区内。

因沙湾市供热区域规划调整原因，华电新疆沙湾能源有限公司

热网工程包括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”及“沙湾综合智

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”两部分。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”

为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”的管网延伸工程。

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”，新建设供热管线 10309.06

×2m，蒸汽管道 3759m，换热站 18座。因沙湾市供热区域规划调整

原因，其中 7486.06×2m供热管线、3759m蒸汽管道及 15座换热站



已投运，可供热面积 120 万 m2，包括老城区（宾馆小区、嘉和苑小

区、民政小区、六车队、香海湾小区），城东新区（未来城小区、

德馨苑小区、书香满城三期、京华城三期），汽贸商业区、纺织工

业园（用蒸汽自行换热）和金沟河镇等。其余 2823×2m供热管线及

3个换热站计划于 2022 年 10 月进行接入，可供热面积 40 万 m2，包

括城东新区（人社局换热站、妇幼保健院换热站、体育中心换热站）。

依据《关于对华电新疆沙湾能源公司项目环评验收的回函》（沙

建函字〔2021〕132号），待供热市场整合后，将金诚热力公司 220

万 m2的供热特许经营权授予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一期工程，包含

城东西新区供热管线管线 6400×2m，换热站 11 座（书香荣城换热

站、三种换热站、京华城换热站、幸福里换热站、华录广场站、客

运站换热站、北坡换热站、中央郡换热站、广电局换热站、香榭丽

换热站、和谐新村）。

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”新增的 9197.84×2m供热

管线（仅热网建设，不包含换热站），可供热面积约 80万 m2，包括

城南区（绿景苑小区、炮团、森林半岛小区）、城东新区（监狱）

等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手续执行情况

2017年 4月，乌鲁木齐天辰创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沙

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一期工程（热网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

并于 2017年 5月 27日，由沙湾县环境保护局以“沙环评价函[2017]25

号”对报告表进行审查批复；

2019年 8月由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编制完成



《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 2019年

9月 6日，由沙湾县环境保护局以“沙环评价函[2019]28号”完成审

批工作。

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”工程 2018年 8月 16日开

工建设，于 2019年 10月 15日完工；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

工程”于 2019年 9月 5日开工建设，于 2019年 11月 10日完工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总投资约 15687.2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 450万元，占

总投资的 2.7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为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一期工程（热网）建

设项目”建设并投运的内容（7486.06×2m供热管线、3759m蒸汽管

道及 15座换热站）及“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”建设内容。

（五）变动情况

本工程根据环评设计内容及批复要求，结合实际建设情况，对

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

（环办[2015]52号）的要求，本项目无重大变动。

二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

本工程实际永久占地面积为 2335.44m2，未超过环评预测占地。

管网工程结束后，临时占地均已进行平整恢复。

（二）废气

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产生。



（三）废水

本项目运营期各换热站软水制备系统排污水均由地沟排入市政

管网，由沙湾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；运营后各换热站为无人值守，

无生活污水产生。

（四）噪声

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换热站机泵噪声，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、

并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，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各换热站更换的废树脂，项目自

运营以来暂未产生废树脂，带产生后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；运

营后各换热站为无人值守，无生活垃圾产生。

本项目运营期各换热站机泵检修时产生的废机油。暂存于“沙

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一期工程（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）”危废库中，

最终交由新疆凌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理。

三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（1）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森林半岛换热站、绿景苑换热站、宾馆换热站、

民镇小区换热站、六车队换热站、嘉和苑换热站、京华城换热站、

未来城换热站，8个换热站周界外昼间、夜间噪声的监测值均满足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；8个换

热站邻近敏感点噪声昼间、夜间噪声的监测值均满足《声质量环境

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类区域标准要求。



四、验收结论

华电新疆沙湾能源有限公司热网工程（沙湾综合智慧能源一期

工程（热网）建设项目、沙湾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热网工程）履行了

“三同时”环保制度，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建设，落实了生态环

境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。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。

验收组组长：

验收组成员：

华电新疆沙湾能源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





